
建后的建设工程应当经检测单位检测合格。”

七、对《上海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条例》的

修改

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八、对《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

例》的修改

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

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修改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此外，根据本决定将相关地方性法规中

“区、县”的提法统一修改为“区”，并对部分文字

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上海

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上海市遗体捐献条

例》《上海市技术市场条例》《上海市住宅物业管

理规定》《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上海市建

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条例》《上海市地下空间

规划建设条例》《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

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后，重新公布。

上海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３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本市部分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规范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防

止滥用格式条款获取不正当利益，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格式条款是指格式条款的提供方

（以下简称提供方）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商业广告、通知、声明、店堂告示、凭证、单

据等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和前款规定的，视为

格式条款。

第三条　本市范围内，提供方与为生活消

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

订立合同采用格式条款的，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格

式条款进行监督，对利用格式条款损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

同做好格式条款监督工作，及时处理损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行业组织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对

本行业内格式条款的提供进行指导，并接受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五条　提供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

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得滥用优势地位作

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第六条　格式条款不得含有免除提供方下

列责任的内容：

（一）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的责任；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消费者财

产损失的责任；

（三）对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依法应当承

担的保证责任；

（四）因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

（五）依法应当承担的其他责任。

第七条　格式条款不得含有加重消费者下

列责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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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金超过合理数额；

（二）承担应当由提供方承担的经营风险

责任；

（三）违反法律、法规加重消费者责任的其

他内容。

第八条　格式条款不得含有排除消费者下

列主要权利的内容：

（一）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二）请求支付违约金或者请求损害赔偿；

（三）行使合同解释权；

（四）就合同争议提起诉讼的权利；

（五）消费者依法享有的其他主要权利。

第九条　格式条款含有免除或者限制自身

责任内容的，提供方应当在合同订立前，用清

晰、明白的语言或者文字提请消费者注意。通

知、声明、店堂告示等还应当设在醒目位置。

第十条　提供方拟订格式条款，可以参照

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

合同示范文本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

业组织制定。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场

监管局）可以参与合同示范文本的制定。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组织自行制定合

同示范文本的，应当报市市场监管局备案。

第十一条　下列合同采用格式条款的，提

供方应当在合同订立之前将合同文本报市市场

监管局备案，但本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视为

格式条款的除外：

（一）房屋的买卖、租赁及其中介、委托合同；

（二）物业服务合同、住宅装潢合同；

（三）旅游合同；

（四）供用电、水、气合同；

（五）运输合同；

（六）邮政、电信合同；

（七）市人民政府认为其他含有格式条款

需要备案的合同。

经备案的格式条款内容需变更的，提供方

应当将变更后的格式条款重新报市市场监管局

备案。

市市场监管局对备案的格式条款，应当建

立公开查阅制度。

第十二条　通过下列方式发现格式条款违

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市市

场监管局可以向提供方提出要求予以修改的意

见；提供方不同意修改或者对修改意见有异议

的，可以要求市市场监管局举行听证：

（一）市市场监管局备案审查发现的；

（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日常监督检查

中发现的；

（三）由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履行职能

时发现的；

（四）由消费者申诉发现的。

按照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需要报市市场

监管局备案的格式条款，提供方要求听证的，

市市场监管局应当组织听证。本条例第十一

条规定以外的格式条款，提供方要求听证的，

市市场监管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

组织听证。

第十三条　市市场监管局对格式条款举行

听证的，应当在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将举行听证

的时间、地点通知提供方和其他有关当事人。

提供方应当参加听证。

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听证时，可以邀请市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

组织和专家学者、法律界人士以及消费者代表

参加。

第十四条　市市场监管局根据法律、法规

或者听证结果要求修改格式条款的，应当书面

通知提供方。

提供方应当在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五日

内对格式条款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格式条

款报市市场监管局备案。提供方拒不修改的，

市市场监管局可以将该格式条款及其提供方的

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告。

第十五条　消费者认为格式条款违反本条

例规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提出申诉或者

投诉，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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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提供方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

七条、第八条规定，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

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供方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一

款、第二款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改正的，可以处以五

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经备案及听证的格式条款，不

排除提供方因格式条款损害消费者权益应当承

担的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

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

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格式条款

进行监督时，可以提请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行业组织协助进行监督、指导和处理。

国家有关部门或者国家直属企业提供的格

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市市场监管局可以

提请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监督和纠正。

第二十条　农民购买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

生产资料，与提供方订立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

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

起施行。

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含有格式条

款的合同，在本条例施行前已经使用的，提供方

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九十日内将合同样本

报市市场监管局备案。

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５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７日上海市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本市部分地方性

法规的决定》修正　根据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本市部分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了规范遗体捐献工作，发展医

学科学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

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遗体捐献，是指自然

人生前采用书面或者订立遗嘱的形式自愿表

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的全部或者

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以及生前

未表示是否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

配偶、成年子女、父母以书面形式共同决定将

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

行为。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

遗体捐献及其管理活动。

第四条　遗体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

原则。

捐献的遗体应当用于医学科学事业。

第五条　捐献人捐献遗体的意愿和遗体的

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第六条　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是本市遗体

捐献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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